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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 

東南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照顧經濟不利學生，以學習取代工讀的輔

導機制，使經濟不利學生得以同時兼顧課業與生活所需，並依據本校「完

善經濟不利學生輔導補助辦法」，特訂定本校「經濟不利學生職涯諮詢實

施要點」。(以下簡稱本實施要點) 

二、對象： 

符合本校「完善經濟不利學生輔導補助辦法」之規定者。 

三、申請條件及金額： 

每位符合資格學生且完成相關規定者，核發獎助學金 2,000 元。 

 

四、申請程序與實施方式： 

(一)由課指組提供符合資格學生名單，學生諮商中心以電話方式主動邀請符合資

格學生參與。 

(二)需先參加至少一場諮商中心辦理之職涯諮詢初談，增加學生初步自我瞭解與

探索。 

(三)結合職能探索評估表與系上專業教師、導師共同評估學生職場能力。 

(四)報名資源教室辦理之其中一項生涯、職涯相關輔導知能團體或工作坊，或各

系教師舉辦之至少一場分系生涯講座，培養學生職能方向和檢核能力。 

(五)進行綜合性職涯諮詢，分析活動後之職涯增能統整與運用。 

(六)每位申請學生至少要完成 4次以上(包含 4次)職涯活動，且需有輔導教師之

晤談證明(簽到表、晤談紀錄等)，才能符合領取獎助學金的規定。 

五、經費來源： 

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大學校院完善就學協助機制計畫勻支。 

六、其他規定： 

（一）每位符合資格學生一年只能申請一次補助。 

（二）學生轉學、休學、退學、遭開除學籍之獎助學金核發方式： 

學生未完成學期學業(如休學、退學或遭開除學籍)者，不予核發。 

七、本要點經由高教深耕計畫委員會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